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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2025]A0575号

致：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并见

证贵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律

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证券法

律业务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内蒙古君正能源化

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

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性发表意见，不对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及该等议

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

2．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过程进行见证，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



2

网络投票结果均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予以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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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11月27日在内蒙古乌海市滨河新区海达君正街君正

长河华府办公楼101室如期召开，由贵公司董事长乔振宇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27日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平台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11月27日9:15-15:00。

经查验，贵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均与会议通知所载明

的相关内容一致。

综上所述，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

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召集人资格。

根据现场出席会议股东相关身份证明文件、股东代理人提交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个

人有效身份证件、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反馈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截至本次会议股

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并经贵公司及本所律师查验确认，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

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合计1,219人，代表股份5,412,976,074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4.1498%。

除贵公司股东（股东代理人）外，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还包括贵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经办律师。

经查验，上述现场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已由



4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认证。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会议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对贵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全部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表

决结果如下：

（一）表决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5,328,030,87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4307%；

反对63,252,91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1685%；

弃权21,692,2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4008%。

（二）表决通过了《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 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君正集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5,323,055,8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3388%；

反对88,908,08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6424%；

弃权1,012,16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188%。

2.02 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君正集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5,322,803,06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3341%；

反对89,138,84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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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67%；

弃权1,034,16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192%。

2.03 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君正集团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分红回报规划

＞的议案》

同意5,323,253,89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3424%；

反对85,600,39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5813%；

弃权4,121,78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763%。

2.04 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君正集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同意5,322,438,7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3274%；

反对89,518,68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6537%；

弃权1,018,66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189%。

2.05 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君正集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5,322,781,58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3337%；

反对89,155,8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6470%；

弃权1,038,66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193%。

2.06 表决通过了《关于制定＜君正集团防范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

度＞的议案》

同意5,323,318,69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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